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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上海市智慧航道建设一阶段行动计划（2023—2027年）任务清单
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完成时间 实施单位

（一）完善智慧航道政策标准体系

1
完善发展政策

和建设机制

1）编制《上海市智慧航道建设总体方案（2023—2035年）》《上海市智慧航道建设一阶段

（2023—2027年）行动计划》。
2023年12月 委港务监管处

委综合规划处

委交通建设处

委计划财务处

市港航中心

2）推进航道智慧化项目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改革，形成统筹规划、职责明晰、建管养一

体的智慧航道建设、管理和养护机制。 2024年12月
3）制订或修订《上海市智慧航道设施系统运行管理制度》、《上海市航道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等运维管理、数据管理、安全管理等制度。

2
健全智慧航道

标准规范

1）围绕感知系统、通信系统、电子航道图系统、支撑平台系统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制订《上

海市内河智慧航道建设运行技术导则》。
2024年6月 委科技信息处

委港务监管处

市港航中心

市智能交通标委会

2）围绕本市航道特有要素，如分类编码、数据字典、元数据结构、符号显示、数据质量检

查以及航道CAD制图等，制定《上海市内河电子航道图技术规范》。
2024年12月

3）加强航道相关数据资源的整合和管理，制订《上海市航道数据资源规划和目录》。 2024年12月

（二）建设覆盖全市航道的智能感知网

3
提升航道通航

环境监测能力

1）开展黄浦江、杭申线、长湖申线、苏申外港线、平申线沿程水位监测设施布局研究并实

施建设，建成水位监测点14个，形成航道水位监测网。（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

工程）

2025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2）开展黄浦江核心段、黄浦江上游、龙泉港等重要危化品货运航道的风、能见度等气象要

素监测设施建设，建成航道气象监测站26个，形成航道气象监测网。（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

河”特色示范工程）

3）开展高等级航道省界、黄浦江核心段进出节点船舶尾气排放监测设施建设，建成船舶尾

气排放监测站10个，形成航道尾气排放监测网。（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4）开展黄浦江核心段（杨浦大桥—徐浦大桥）水污染监测点建设，建成南市水厂取水口、

杨树浦水厂取水口、汇龙码头、十六铺码头4处监测点。（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

工程）

5）试点市管航道临河助航标志标牌设施状态监测，完成1718个标志标牌设施状态监测，形

成航道助航设施监测网。（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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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完成时间 实施单位

4
提升航道船舶

运行监测能力

1）在高等级航道和市管航道起讫点、高等级航道间汊口、重要枢纽节点开展船舶流量监测

设施建设，建成110个监测点，形成航道船舶流量监测网。（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

范工程）

2025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2）在高等级航道、危险品运输航道、旅游航道（黄浦江（吴淞口—分水龙王庙）、苏州河、

赵家沟、大芦线、大浦线、杭申线、苏申外港线、长湖申线、苏申内港线、平申线、油墩港、

川杨河、金汇港、龙泉港、张泾河、紫石泾）开展高清视频监控覆盖建设，完成552公里航

道视频监控覆盖，市港航监管平台完成市区两级航道视频监控数据汇聚，形成航道高清视频

监控网。（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5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三）推进智慧航道通信服务现代化

5

完善智慧航道

通信网结构和

覆盖

1）推进高等级航道、危险品运输航道、旅游航道AIS信号未覆盖或覆盖弱航段进行补点增

强，实现552公里高等级航道AIS信号覆盖。（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5年12月
委科技信息处

市港航中心

6

加快智慧航道

新型通信设施

建设

1）优化高等级航道4G/5G基站布局，完成黄浦江核心段、大芦线、苏州河旅游航道共计96
公里4G/5G信号覆盖及应用。（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试点建设航道通信专网，实现大芦线 57 公里航道外场基础设施数据纳入航道通信专网。

（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四）建设智慧航道数据资源中心

7

建设航道数据

仓库和数据归

集系统

强化航道数据治理，持续梳理和汇聚航道数据资源，重点完成高等级航道数据仓库和数据归

集平台方案设计并实施建设，实现航道大数据的集中存储、管理和分析，实现对航道运行情

况的实时监控和分析。

2025年6月

委科技信息处

市港航中心

市大数据中心

（五）推进电子航道图系统建设和应用

8

推进电子航道

图系统建设和

融合应用

1）依据行业标准并结合本市航道特点，完成高等级航道和苏州河446公里电子航道图建设。

（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4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2）完成具备电子航道图数据管理、审核、出版、发布和分析功能的电子航道图管理系统建

设。

3）开展内河电子航道图和电子海图融合应用研究，完成《内河电子航道图和电子海图融合

应用研究》，在黄浦江、大芦线东延伸航道实现海河直达导助航应用服务。（部分纳入“一江

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5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东海航保中心

上海海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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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完成时间 实施单位

（六）加强智慧航道应用场景支撑服务

9

推进应用和算

力服务系统建

设

1）围绕统一管理和优化应用资源，满足智慧航道各类应用场景的用户、权限、数据等服务

内容的控制，完成统一应用支撑服务模块开发。
2025年12月 委科技信息处

市港航中心

大数据中心
围绕集中管理和提供计算资源，实现资源的统一调度和分配，整合各类计算设备和云计算资

源，满足智慧航道各类应用场景下的计算需求，完成统一算力服务模块开发。
2026年12月

（七）拓展智慧航道应用场景建设创新

10
推动航道数字

建造场景建设

1）在航道设计阶段应用BIM技术，实现航道设计的数字化和三维化，全面了解航道的现状

和潜在问题，优化航道设计方案，提高规划设计效率和准确性，完成油墩港航道整治工程、

苏申内港线航道整治工程BIM技术应用。
2025年12月

委综合规划处

委交通建设处

市港航中心

相关规划设计单位

城投集团

2）在航道建设过程中应用BIM技术，推进BIM技术与预制装配、3D打印、物联网、仿真分

析、三维激光扫描、倾斜摄影等新型技术融合应用，实现工程施工方案优化，提高施工质量

和效率，重点落实大芦线东延伸航道整治工程BIM技术应用。（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
色示范工程）

11
推动航道数字

养护场景建设

1）围绕航道设施数据上报、信息查询、统计分析等方面，完成航道设施量管理模块开发和

应用。（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4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2）围绕航道疏浚工程进度、质量和安全等关键环节全过程监管，完成疏浚工程监管模块开

发和应用。

12
推动航道数字

监管场景建设

1）拓展智慧航道执法应用，围绕AIS不开机、AIS套牌、超速航行、违规停靠、未穿救生衣、

货物无遮盖、未悬挂国旗等方面，开展水上非现场执法取证建设，实现动态监管、违章查处、

区域警戒、事故调查和历史回溯。

2024年12月
市交通执法总队

市港航中心

2）推进水上交通智能管控系统建设，开发船舶流量监测、船舶污染排放监测、航道视频监

测汇聚等模块，打通市、区两级航道视频监控数据，围绕船舶MMSI、船型、货种、尺寸、

航向、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开展航道船舶实时监测和分析，实现航道状况实时观察、船舶污

染实时监测、船舶流量实时分析、航道通航环境预警等功能。（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
色示范工程）

2025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

3）开发涉航建筑物事中事后监管模块。对涉航建筑物进行实时监测和事后审查，对施工过

程进行严格的检查和审核，促进涉航建筑物建设和维护工作的规范和高效进行。（部分纳入

“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6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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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完成时间 实施单位

13
推动航道数字

调度场景建设

1）推进船闸设施智能化升级，完成大治河西枢纽智慧提升，建成大治河东枢纽智慧船闸，

推进油墩港、东大盈港船闸智慧提升建设，实现智能诱导、智能核验、智能排档。（部分纳

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7年6月
委港务监管处

市港航中心

城投集团

2）推进全市通航枢纽联合调度指挥系统建设，将各个船闸的运行数据和状态信息进行整合

和共享，完成船闸的集中管理和统一调度，实现不同船闸之间的协同运作和优化调度。（部

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3）围绕岸电、供水、加油、船舶污染物接收、垃圾分类回收等设施智能化改造，推动服务

区快递寄存、超市、餐厅、船舶配件、图书阅览、网上购物等配套服务设施智能化升级，开

展水上服务区泊位资源智能监管，完成宣桥水上服务区智慧升级。（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

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6年12月

4）提升内河船舶污染物接收调度服务中心的智能化水平，实现智能调度、统计分析和应急

处置，完成内河船舶污染物接收智能调度和应急处置模块开发和应用。
2024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城投集团

5）完善内河水上搜救信息化系统功能，推动全市形成集海上、内河搜救指挥功能于一体的

水上搜救指挥系统，完成水上搜寻救助指挥系统模块开发和应用。
2025年12月

委港务监管处

市港航中心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

上海海事局

14
推动船岸协同

服务场景建设

1）实现船舶和岸边设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将船舶和岸边设施的信息进行实时传

输和交流，实现船岸双方的互联互通，完成苏州河旅游航道、大芦线船岸信息协同系统研究

和建设。（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5年6月

市港航中心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

久事旅游

2）深挖“一站式”通航服务需求，推进智慧航道一站式港航服务平台建设。完成电子航道

图信息服务功能建设，实现“在线规划、手机导航”。完成船舶过闸申报功能建设，实现“一

次申报，全线通过”。完成服务区申报功能建设，实现“一次申报，全线服务”。（部分纳入

“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4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

城投集团

15
推动船舶信用

管理场景建设

开展本市船舶信用管理系统建设，重点推进完成“一江一线一河”的船舶信用管理应用场景

试点，利用智能感知设施对船舶行为的监测记录，通过“智能评分+人工核查”，评估船舶

的行为表现并形成信用评级。（部分纳入“一江一线一河”特色示范工程）
2027年6月

市港航中心

市交通委执法总队

（八）推进智慧航道绿色能源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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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任务名称 任务内容 完成时间 实施单位

16
推动岸电、光伏

设施改造

全面完成低压小容量岸电标准化建设和本市营运船舶受电设施改造。内河600总吨以上船舶

岸电使用率达到30%。
2024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各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推进航道设施光伏能源替换，节约能源和资源，降低运营成本，完成大芦线现有视频监控设

施光伏能源替换。
2025年12月

市港航中心

城投公路集团

17
推进客货船舶

能源结构转型

结合相关配套政策和智慧化监管，内河新增公务艇原则上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有条件的

区实现新能源或清洁能源公务艇全覆盖；新增客渡船、旅游船运力原则上实施电能替代，并

鼓励既有船舶更新为新能源船舶。全面落实新能源船舶优先过闸、优先靠离泊等政策。

2025年12月

委港务监管处

市港航中心

各区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九）加强智慧航道网络安全建设

18
加强网络安全

建设

依托市大数据中心的系统平台和网络安全技术防护体系，提升港航监管平台综合防御能力。

围绕硬件灾备、平台架构、备份设计、容灾设计等方面，完成涉及智慧航道的核心业务系统

数据容灾平台建设。围绕物理安全、应用安全、通信安全、边界安全等方面，完成港航监管

平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认证。围绕密码资源管理、密钥管理、密码服务等方面，落实统一密

码服务相关工作。

2025年12月

委科技信息处

市大数据中心

市港航中心




